[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关于率先推广电梯智慧监管平台运用
的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现就《关于率先推广电梯智慧监管平台运用的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必要性及目的
电梯安全事关民生。当前，新华区电梯保有量持续增长，老旧电梯占比逐年上升，但监管人员数量有限，难以实现全方位、全天候动态监管，易出现监管盲区，且传统“定期检验+事后处置”的监管模式，依赖人工巡检，效率低、精准度不足，不易识别机械磨损、电气老化等潜在隐患，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监管需求，因此亟需通过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破解传统电梯监管痛点难点，打造安全、高效、便捷的电梯安全监管新格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8号）《关于印发“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1〕3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国市监特设发〔2023〕46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系统安装工作的紧急通知》及《平顶山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等文件精神，树立“人防+技防”融合监管理念，推广电梯智慧监管平台运用，通过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效能已成为完善电梯监管机制，保卫群众乘梯安全的现实之举、必然之举。
2026年以来，按照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焦店镇、各街道（管委会）、区住建、消防、应急等多部门参与，共同启动《关于率先推广电梯智慧监管平台运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编制工作，为2026年度项目谋划、资金争取提供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书。
[bookmark: _GoBack]二、文件起草过程
本次起草工作严格遵循“调研先行、多方征求、反复完善”的原则有序推进，确保《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务实可行、贴合实际。
在调研筹备阶段。由区领导带队赴杭州等电梯智慧监管工作先进地区实地考察，学习平台建设、推广运用、运维管理等成熟经验，结合我区实际梳理可借鉴举措，对方案可行性进行评估；同时，由区市场监管局梳理辖区电梯保有量、分布情况、老旧电梯隐患等现状，摸清传统监管痛点难点。
在初稿起草阶段。结合调研情况，紧扣“率先推广、务实高效、可落地”核心目标，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要求，明确方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推广运用、建设经费、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完成《实施方案》初稿撰写，形成完整框架体系。
在征求意见阶段。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期间，先后组织开展方案征集、意见征求、专家咨询、座谈研讨等多轮论证工作，围绕推广运用、职责分工等核心内容进行多次研讨修改，同时广泛征求各有关单位意见建议，充分斟酌并吸纳各方合理建议进行修改，确保方案兼具科学性与实操性。
在修改送审阶段。结合各方意见建议，对《方案》初稿进行修改完善，优化推广步骤、细化任务分工，确保内容简练务实、逻辑清晰、责任明确，最终形成正式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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